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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產業雜誌576期《107年3月號》(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2018/3/1出版) 

 

從法律觀點看台商面對中國大陸環保執法之合規性對策 

 

蕭偉松/梁禺山 

 

中國大陸政府近年對於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的管理觀念，已從早年「污染治理」的管理邏輯，轉變為「事

先預防」的事前監管邏輯，此除觀察近年政策的發展趨勢與一系列立法、修法及執法手段的調整有深刻

感知外。台商在中國大陸從事經營活動與行為，面對此「治理」與「預防」管理邏輯與觀念的調整，建

議也要調整自身的管理、活動與行為的觀念，以有效管理伴隨自身經營行為與活動而有可能產生的行政

責任、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法律風險。 

中國大陸政府自 2001年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十五」計劃）將環境保護

列爲國家五年計劃重點項目起，確立將朝向對各種污染物與其管理指標的積極計劃性减排政策發展，此

亦可以理解為中國大陸對於環保管理新邏輯與觀念之初步落實，即由對排污的治理觀念調整為對污染物

排放的事前預防管理觀念的初始規劃。隨後於 2006年及 2011年制訂的「十一五」計劃及「十二五」計

劃，配合著「科學立法」方針的立法技術漸趨成熟，其中，水污染及空氣污染部分則進一步列為主要整

治項目。隨著 2015 年 10 月 29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

建議》（即「十三五規劃」），「綠色發展」已明確列為規劃方針，確立環境保護是所有排污者的責任，

中央或地方政府通過監管治理引導企業達到環境管理治標的責任，提出「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

境質量爲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形成政府、企業、公衆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為共同責任

的政策重點，隨後的立法與修法規劃均將排污治理的觀念調整為預防監管的觀念。中國大陸國務院辦公

廳出台之《“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具體表明將堅決向污染宣戰，全力加強大氣、水、土壤污

染防治，並持續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 

中國大陸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十九大中明確表示，中國大陸要推進綠色發

展，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2017年

3月上旬在北京召開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中，中國大陸國務院李克強總理於強調環境

保護管理工作與商業活動法律遵循（合規性）的重要性。無論是政策方向、中央政府領導人談話等，或

均可解讀為中國大陸對於環境保護合規性的管理要求將更朝向常態、高度重視預防重於治理的觀念，亦

將更重視依法進行商業行為與活動管理的各項執法行為。 

除了前述中國大陸政策方向及領導人的談話，在實務的執法面，以 2017年底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市昆山

市的停產決定通知為例，昆山市政府為了踐行生態文明保護政策暨確保水質監測之標準，以符合中國大

陸中央政府就環境生態保護的積極管理作為，「昆山市兩減六治三提升專項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於 2017

年 12月 25日出台「關於對吳淞江趙屯（石浦）等 3個斷面所屬流域工業企業實施全面停產的緊急通知」，

該決定通知出台的第一時間已對當地企業造成嚴肅的效果、或有對全球部分商業活動的供應鏈直接的影

響，雖該停產決定的通知隨即暫緩實施，然似可視為或解讀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對於生態文明保護的重視，

地方有關主管機關與執法部門或將以積極的執法態度對於生態文明環境的維護與管理進行監管。 

有台灣媒體報導，台商面對這種常態的行政管理措施似乎有三個選項，即關廠(離開中國大陸市場)、遷廠

(往中國大陸內陸遷移)、升級(留在現有區域並具備合規性)。筆者認為台灣媒體所提出上述三個選項俱涉

及法律議題，建議台商以法律的程序、法律的方法、法律的思維來思考、規劃與應對外，在尚未決定關

廠或離開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之前，對於排污預防管理重於事後治理的觀念要有所調整，將能有效的解

決即將面對的法律問題。對此，筆者根據過往在中國大陸提供台商環保法令遵循服務的經驗，結合中國

大陸環保政策、法令發展趨勢的觀察，以及台商如何因應提出一些看法，期能協助台商面對與解決此類

排污預防管理措施「升級」的法律問題。 

一、 環保十三五時代，選擇「升級」的台商應有的合規思維： 

中國大陸 2015年實施新環保法起，空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體廢棄物處理等方面，「誰執法、誰

普法」已逐步引導企業提高對環保合規的重視，倘台商疏忽或不重視「事先預防」角色的環保合規性問

題，誤以為事後的污染治理工作即可滿足中國大陸立法及執法部門對環境保護的管理措施，將可能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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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生態文明方針之後，從而難以繼續順利營運；相對的，做好事先防治與環保合規性管理的台商，

則可能在這樣的轉變潮流中，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 

筆者建議台商可以適當認識中國大陸與行政管理有關的立法與執法趨勢，觀察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

會確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到 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

出「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之具體目標，乃至於近年行政法規修法而確立的

「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原則、權責統一」行政法原則，可以瞭解中國

大陸在行政管理的方面的思維與時俱進，且政策與原則所伴隨之立法、修法與執法態度均有一定幅度的

調整，以因應新的環境管理需求。 

(一) 體系性認識中國大陸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是建立預防性管理措施觀念的第一步工作： 

近來中國大陸政府關於環保之立法、修法均係以「確立權責」、「加強監管」、「提高罰則」為脈絡，

建議台商對相關法規的鑑別、認知應與時俱進，以辨識營運風險，並適時調整內部管理措施以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方得以進一步管控風險。筆者試以下表舉例近期幾則重要修法彙整，以凸顯中國大陸近年對

於環境保護立法的落實與轉變。 

法律名稱 修法時間 修法重點 

《環境保護法》 2014年 對嚴重污染環境的工藝、設備和產品實行淘汰制度； 

公開環境信息，鼓勵民眾參與； 

增訂主管部門內部之監督及相應罰則，避免違法濫權。 

《大氣污染防治法》 2015年 修訂後之條文量較修訂前增加近一倍； 

新增大氣污染防制標準和限期達標規劃，並加大處罰力道與增列官員考

核制度等之規定 

《水污染防治法》 2017年 實踐推動河長制，要求黨政領導負責組織協調各方執行水環境治理、水

生態保護、水生態修復等工作； 

企業利用滲井、滲坑等手段違法偷排現象等惡劣違法行為，加大處罰力

度，提高了罰款上限，最高可達 100萬元。 

強化監管，並保障監測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增加了對於禁止資料作

假的明確規定：「沒有安裝監控裝備或者沒有與環保部門聯網或者沒有

保證其正常運行的會被處以 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

的、逾期不整改的，將責令企業停產整頓。」 

再者，筆者於中國大陸環保合規性法律服務之經驗實踐中，時常面對台商的一種提問：移植台灣豐富的

管理經驗與具有國際標準、行業標準、技術標準的技術經驗，是否即足以面對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

對環保行政管理之要求？或者希冀筆者團隊提供台灣與中國大陸有關合規性法規比較之差異，藉由填補

台灣經驗移轉於中國大陸地區營運不足之方式，是否可以達到符合中國大陸政府合規管理之要求？此舉

似固為一種調整移轉台灣管理經驗的方式，惟如在移植台灣經驗的過程中，倘未能審慎檢視與中國大陸

法律法規之貼合度，至少有以下三種「事倍功半」的結果。 

1. 台商若無法以法律思維、用語與執法部門溝通，容易產生歧異與誤解： 

中國大陸談論「合規性」或者「經營行為/活動的合規與否」均係從法律視角、法律程序檢驗台商的活動

與行為，台商若非從法律的視角準備或認識自身行為的合規性，驟遇執法部門的到訪，可能會出現一方

執營運習慣或常識思維（台商）、另一方採法律法規用語（執法人員）對話的狀況，而產生溝通無法聚

焦、雞同鴨講的情形，導致中國大陸執法人員所蒐集的執法證據與實際台商營運的行為有落差，最終受

到行政責令改正或行政處罰的不利後果。 

2. 所採經營管理標準及過往經驗若未完整融合中國大陸法律法規，可能會掛萬漏一，如果所「漏」的

是屬於行政責任中與停產停業或行政拘留的有關事項，恐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有關行政管理法規的出台，雖部分是參考國際趨勢，但仍高度因

應其國情之需要，台商自台灣移植的管理制度如未適當正確的融合中國大陸法律法規，即使已經具備國

際標準及經驗，仍與中國大陸行政管理要求有難以緊密貼合的現象，恐仍生「掛萬漏一」的情形，從而

可能發生面臨執法而措手不及的窘境。 

3. 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行為宜從法律角度事先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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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性與否是一個法律命題，若未能以法律思維掌握中國大陸國家政策趨勢，會使台商特別難以理解行

政管理之相關規定與執法態度的調整方向，容筆者借中國大陸著名經濟學者之語：「政府比你的女朋友

還難預測。」面對中國大陸有著區域廣、行業眾、執法因地制宜等因素，筆者建議台商企業檢視自身行

業的經營活動中，何者為法律法規之明文所許、何者為法律法規所明文禁止、何者又為法律法規解釋射

程範圍之容許行為，應當以法律視角解讀之，只有針「對」問題，台商才有可能有解決問題與風險控管

之方法。 

(二) 在中國大陸遇到檢查不合規與發生污染事故的行政執法與救濟程序： 

2015年 1月 1日起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歷經四年時間方完成修訂，體現了中國大陸十八屆三中全

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和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是目前現行

法律中最嚴格的一部專業領域行政法。為因應新《環境保護法》之修訂，中國大陸環保部及有關部門陸

續出台「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停業」及「行政拘留」等行政執法措施，即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之《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按日連續處罰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查封、扣

押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限制生產、停產整治辦法》、《行政主管部門移送適用行政拘留環

境違法案件辦法》等四個配套辦法，四個配套辦法的制定，提升主管部門在環境執法方面的積極度及主

動性。筆者謹根據中國大陸環境保護部公布的環境保護執法統計資料，將 2017年 1月至 11月中國大陸

的環保執法情形表列如下（最近查詢日期為 2018年 1月 27日）： 

年月 

按日連續處罰 

查封扣押 限產停產 移送拘留 
涉嫌污染犯罪

移送公安機關 案件數 
金額 

（萬元） 

2017年 1-3月 219 27,477 2,189 1,109 1,285 388 

2017年 4月 80 14,538 1546 832 670 296 

2017年 5月 94 7,803 2,298 1,061 1,124 311 

2017年 6月 128 10,916 1,526 886 893 304 

2017年 7月 102 14,156 1,464 835 760 255 

2017年 8月 108 15,425 1,930 1,068 921 293 

2017年 9月 100 4,267 2233 719 679 226 

2017年 10月 115 5,963 1,499 707 629 201 

2017年 11月 103 5,719 1,728 624 717 213 

2017年 1月至 11月總計 1,046 107,540 16,429 7,842 7,827 2,523 

筆者亦另外針對上海、江蘇、廣東、重慶、四川等台商所在較集中之地區 2017年 1月至 11月之環境執

法情形，整理如下： 

地區 
按日連續處罰 

查封扣押 限產停產 移送拘留 
涉嫌污染犯罪

移送公安機關 案件數 金額（萬元） 

上海 54 8,139 166 26 18 62 

江蘇 101 3,514 1,541 1,079 303 333 

廣東 84 4,925 1,963 275 317 377 

重慶 8 435 120 52 80 35 

四川 85 5,126 246 515 473 66 

此外，新《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

簡稱「《兩高解釋》」）於 2016年 12月出台，2017年 1月 1日起實施。《兩高解釋》結合當前環境污

染犯罪的特點和司法實踐反映的問題，用十八個條文對相關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具體把握等問題作了全

面、系統的規定，可以理解為對於刑法犯罪行為的擴大解釋，或者行政管理與刑事責任進一步結合的管

理手段。 

《兩高解釋》主要包括以下十個方面的內容：（1）污染環境罪定罪量刑的具體標準。（2）非法處置進

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環境監管失職罪定罪量刑的具體標準。（3）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的具體適用。（4）環境污染共同犯罪的處理規則。《兩高解釋》第七條重申了對環境污染犯罪的共同犯

罪處理規則，規定明知他人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向其提供或者委託其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

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的，以共同犯罪論處。（5）環境污染犯罪競合的處理原則。環境污染犯罪行為可能

同時觸犯多個罪名，如無經營許可證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嚴重污染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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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時觸犯污染環境罪與非法經營罪；違規排放、傾倒、處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

物質的污染物，可能同時觸犯污染環境罪與投放危險物質罪。為進一步加大對環境污染相關犯罪的懲治

力度，《兩高解釋》第六條、第八條明確規定了「從一重罪處斷原則」，即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和非法

經營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等相關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6）環境影響評價造假的刑事

責任追究問題。（7）破壞環境品質監測系統的定性及有關問題。環境監測資料是環境決策的重要基礎。

（8）單位實施環境污染相關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單位實施環境污染相關犯罪，往往具有更大的社會危

害性，應當從嚴懲治。《兩高解釋》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對於單位實施環境污染相關犯罪的，適用與個

人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標準。（9）「有毒物質」的範圍和認定問題。（10）監測資料的證據資格。 

基上所述，應不難體會到近來中國大陸執法趨嚴程度為何。至於如何因應環保主管部門的執法，筆者建

議應以看待法律問題的態度面對每次執法，具體說明如下： 

1. 台商宜正確認識執法的法律程序，並訂有標準作業流程以面對執法人員依據法律程序到訪進行檢查

與訊問： 

台商宜高度重視稽查人員的到訪，並事先編定面對稽查之內部標準作業流程。現場檢查、稽查或訊問時，

除了解何謂合法的檢查程序，並指派一定位階以上人員陪同，適度表述法律上應澄清或釋明事項，此舉

一方面可促使稽查工作的順利推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現場基層人員之表達未能完整而引起誤會的情形

發生。此外，鑒於稽查過程中所提供的任何文件，均可能成為後續行政決定的證據，建議台商企業重視

日常現場操作文件，並建立定期內控之機制，以從容面對各類現場檢查。當遇有稽查人員製作現場檢查

筆錄或勘驗筆錄時，如有可陳述之機會時，務須謹慎對待，對於內容之記載可適時予以反應。 

2. 台商應對執法法律效果及相應的程序權利有一定認識 

面對主管部門於調查後作出的行政決定，台商應分辨該等決定的法律效果，究屬於責令改善、罰款、停

產停業、行政拘留等行政責任的哪一種類型，並應知曉法律所賦予人民的程序權利，如告知權、陳述權、

申辯權、要求聽證權等，根據實際情況行使該等權利，以保障合法權益。倘台商認為行政決定有程序上

或實體上的違法情形，或者行政決定合法但有不合理的情形，台商尚有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

基此，筆者建議台商對於執法之法律效果及相對應的程序權利有一定的認識，並根據實際情況行使該等

權利，以保障合法權益。 

二、 中國大陸政府為推動綠色發展所提供之政策紅利： 

對於中國大陸中央近來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大陸知名經濟學者作出邏輯性的剖析，其指出：

中國大陸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並非來自政策刺激下的拉動需求，而是來自於供給側企業效率的提高。真

正的供給側效率提升，應是通過制度性的改革帶動企業創新，形成新的增長點。 

由前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動企業創新的邏輯，中國大陸近年大力推動發展綠色金融，以綠色信貸與綠

色債券等金融手段引導產業朝向綠色發展，並積極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等諸多政策，即可略窺一二。

此外，中國大陸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決心，已具體落實於各類法律法規中，以中國大陸《清潔

生產促進法》為例，《清潔生產促進法》除制定及發布清潔生產技術、工藝、設備和產品導向目錄外，

並進一步規定，企業在進行技術改造過程中，應採取清潔生產措施。對於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或者地方

規定的排放標準等產業，實施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同時建立清潔生產表彰獎勵制度，對於自願節約資

源、削減污染物排放量協議中載明的技術改造項目，由政府給予資金支援。 

據上，筆者所欲強調者是，中國大陸重視環境保護及構建生態文明，不惟係淘汰不合規、無法合規或不

願合規的企業，更重要者，對於合規、願意合規並積極合規的企業，相應的政策紅利將對企業發展有正

向助益。台商正逢中國大陸供給側的制度改革時期，宜關注其規制型環保政策發展，藉此尋求產業升級

的機會，並充分利用中國大陸目前正推展的綠色治理體制上的相關獎勵配套措施，把握住企業最佳的發

展契機。 

三、 台商宜建立或調整符合中國大陸法規範的內部合規管理體系，並就實際營運行為的合規性進行自我

檢驗： 

環保合規性管理，不只是企業經營行為之文件紀錄有無合於法律法規之要求，舉凡「如何認識企業本身

所適用之法律法規範疇？」、「如何理解法律法規對於企業經營行為的要求？」、「什麼是法律上的文

書紀錄？」、「有無關於文書紀錄保存形式及年限之強制性規定？」等問題，在在成為台商環安合規性

管理難以完備的問題及障礙。加諸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法律法規標準階層之高度複雜性，使台商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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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性管理方面，增添更多困難。就此，筆者從自身之經驗，提出台商合規性管理事務幾個或可參考的方

向。 

(一) 台商宜建立或調整符合中國大陸法規範的內部合規管理體系： 

早在中國大陸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政策、法律與執法態度調整之前，台商企業之的內部管理制度可能已

在中國大陸行之有年，然該等內部管理制度與中國大陸現行法規範與執法要求的合規關係如何，可能多

數台商都無法給出一個以法律視角的明確答案。以中國大陸 2008年實施的勞動關係有關的一系列法規而

言，即使台商都知道到該法規之設計是向勞動者傾斜，也在過去 10年累積了足夠的案例，仍有多數台商

的日常管理制度與該等法律之間多有討論空間。然而，違反勞動相關法規最大的責任可能為罰款等行政

責任與民事賠償責任，惟違反環保、安全生產相關法規可能涉及的行政責任，除有責令改正、罰款外，

尚有影響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以及影響經濟收入的停產、停業，另外，亦可能涉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

任。為此，筆者建議台商宜適時檢視內部管理制度與中國大陸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法規範的契合度，並

建立內部合規管理體系，確保企業管理行為所依據的內部制度具備合規性，以避免前述環保法律風險的

發生。 

(二) 台商宜就實際營運行為的合規性進行自我檢驗： 

台商認識與調整自身內部管理制度具備合規情形之後，建議應適時檢驗內部是否確實依據內部管理制度

做出相應行為。就筆者扮演第三方角色檢驗台商客戶行為合規性的豐富經驗顯示，部分台商企業，即便

有內部管理制度，然於制度之落實上，仍存在極大的改善空間。此外，筆者更建議台商建立內部稽查制

度，定期審視以合規基礎所建立之內部管理制度，其落實與執行的真實情況，透過此等檢驗，不斷精進、

回饋與調整內部管理制度。 

四、 結語： 

筆者在中國大陸服務台商的經驗顯示，多數台商近年均積極展開各項管理改善與精進工作以因應中國大

陸生態文明與環境管理的法律要求，惟因所涉及的中國大陸行政法規眾多、法規多層次與複雜性的關係，

諸多商業活動與行為之管理需要通過法律解釋方能在地域性與行業性有合法與合理的適用，建議此類台

商可參考中國大陸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

核制度試點工作方案》(國辦發〔2017〕14 號)關於建議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

做法，即參考學習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了推行執法工作聘請法律顧問的方式，適當與律師事務所

合作或討論，協助台商管理「內部制度合規」與「外部行為合規」的推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另

有少部分仍抱著觀望與僥倖心態的台商，或仍抱持「污染治理」的事後觀念，似有期待「從錯誤中學習」

根據地方執法部門的結果作調整的舊式思維，筆者建議此類台商可能需要做好面對行政責任、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準備，尤其中國大陸近期似採「實質認定」的方式判定實際擔責對象，故台商實際負責人

即使非中國大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未必得以非中國大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或不知如何遵守法規範而能

完全不承擔法律責任。 

最後，筆者舉中國大陸現行《環境保護法》第四條將環境保護明列為基本國策，第五條揭示「堅持保護

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五個環保基本原則，以及中共中

央、國務院於 2015年所印發之《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領導幹部對任內發生資源

環境生態嚴重破壞之事件者，實行終身追責制為例，建議台商應正視及重視中國大陸對於環安合規性的

要求，透過「事前」的合規性工作，降低「事後」遭執法部門認屬違法的法律責任與風險。經由落實日

常合規性工作，進一步讓台商的營運行為能夠符合「預防為主」的環保法基本原則，使台商能以合於中

國大陸政策方向的環保新思維，不斷深化及轉型。中國大陸積極建設「美麗中國」的政策方向已趨明確，

同時產生了龐大的環保商機，建議台商除隨時關注環境污染防治法規及標準的修正，做好環保法令遵循

的工作，將環保法律風險降至最低外，亦應即時掌握與跟隨推進、發展綠色經濟及綠色產業之契機，以

求企業良好永續的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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